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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函
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

承辦人：洪寧

電話：037-559688

傳真：037-324626

電子信箱：17f147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苗栗縣立頭屋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4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10025020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 (111D000965_111D2000438-01.odt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辦理「身心障礙成人教育專業知能研習」，請

鼓勵符合資格者踴躍參加，並核予公(差)假登記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0年12月29日臺教社(一)字第1100179677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提升終身學習機構工作人員及教師之身心障礙成人教育

專業知能，以建構友善身心障礙成人終身學習環境，俾利

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(CRPD)之精神及目標，進而促使

身心障礙成人能夠於不受歧視及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，願

意主動參與終身學習課程，教育部特辦理身心障礙成人教

育專業知能研習，並委請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旨案研

習。

三、旨案研習日期、地點及參與人員、報名方式及研習時數如

下：

(一)「身心障礙成人參與終身學習活動之相關需求」研習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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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時間：111年1月25日(星期二)下午2時。

２、地點：新北市彭園會館新板館 (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

段161號1樓，新北市政府內)

３、參與人員：社區大學、樂齡學習中心、社會教育館及

圖書館之工作人員。

４、報名方式：請於111年1月14日(星期五)前至以下網址

完成報名：https://forms.gle

/JAFv4vpeeisMnhmTA。

５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者，核給終身學習時數或教師研

習時數2小時。

(二)「身心障礙成人學習之特殊需求」研習：

１、日期：111年1月26日(星期三)上午9時。

２、地點：新北市彭園會館新板館 (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

段161號1樓，新北市政府內)。

３、參與人員：社區大學或樂齡學習中心之身心障礙成人

學員之教師。

４、報名方式：請於111年1月14日(星期五)前至以下網址

完成報名：https://forms.gle

/tdY5SEhWnqP1xnLx7。

５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者，核給終身學習時數或教師研

習時數5小時。

四、旨案聯絡人：新北市立後埔國民小學輔導處陳家慧主任、

姚良志組長，電話:(02)2961-4142分機851、853，電子郵

件:yao651205@ntpc.edu.tw。

五、本次會議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各項防疫規範、指引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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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相關防疫規定辦理，並請佩口罩及保持安全社交距

離。

六、檢附旨案計畫供參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社團法人苗栗縣社區大學協進會、財團法人人間文教基金

會、苗栗縣竹南鎮佳興社區發展協會、苗栗縣頭份市頭份國民小學、苗栗縣三灣

鄉三灣國民小學、苗栗縣立頭屋國民中學、苗栗縣獅潭鄉獅潭國民小學、苗栗縣

南庄鄉南庄國民小學、苗栗縣泰安鄉汶水國民小學、苗栗縣卓蘭鎮豐田國民小

學、苗栗縣大湖鄉大湖國民小學、苗栗縣三義鄉建中國民小學、苗栗縣苑裡鎮山

腳國民小學、苗栗縣銅鑼鄉興隆國民小學、苗栗縣通霄鎮烏眉國民小學、苗栗縣

立西湖國民中學、苗栗縣苗栗市文山國民小學、苗栗縣後龍鎮同光國民小學、苗

栗縣造橋鄉錦水國民小學、本府教育處圖書資訊科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社會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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